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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8_B8_E4_B8_9A_E4_c33_40486.htm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五

条在本规定公布之前已成为第五条第一款所列人员者，如欲

继续从事证券业务，须在本规定实施之日起的两年内取得资

格证书。 第四十六条在部门经理或部门经理以上的岗位上专

职从事证券业务管理工作达5年以上者，可豁免资格培训与资

格考试。 第四十七条第五条第一款第7项所列人员的从业资

格管理，由证监会委托证券交易所负责实施，有关办法由证

监会另行制定。 第四十八条对从事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管理

及操作人员的从业资格管理比照本规定执行。 第四十九条从

事证券相关业务的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审计师事务

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办法，由证监会会同

有关部门另行制定。 第五十条本规定由证监会负责解释。 第

五十一条本规定自1995年7月1日起实施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